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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礎必修課程(須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課程名稱請參考企管系基礎必修課程相關領域科目表) 

系規定 

基礎必修課程 

請填寫在大學部/碩士班已

修過之相關課程名稱 

於博士班補修之相關課程(不計入畢業學分) 

課碼/課程名稱 成績 

財務管理領域    

行銷管理領域    

組織與人力 
管理領域 

   

策略管理領域    

 企管必修課程 

課程名稱 修課學期 成績 

研究方法(一)【108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必修課程】   

研究方法(二)【108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必修課程】   

學術研究倫理   

 企管系開設專業課程英語授課 12學分，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課學期 成績 

BA     

BA     

BA     

BA     

 校訂英文檢定或英文課程 4學分(英文檢定請檢附正本及影本各一份) 

英文檢定名稱/補修英文課程名稱 考試日期 成績 

   

 博士生於選課時應徵詢指導教授之意見。 

 提出口試申請前，請填妥本表並請指導教授簽名知悉後，送繳至系辦確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：  

原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原就讀科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
